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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

17樓

聯絡人：龍昱妘

聯絡電話：02-8995-6988分機549

電子信箱：ha0430@mail.hakka.gov.tw

傳真：02-8995-6979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客會文字第10700097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報名表(107D005609_107D2002835-01.xlsx)

主旨：有關本會辦理107學年度「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

」實施計畫撰寫範例輔導會議，惠請貴機關派員出席，並

轉知轄內公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民中、小學校長、教

師及行政人員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」課程綱要預計於108學年度實施

，其「校訂課程」以「彈性學習課程」方式實施，為提升

學生學習客語之質及量，本會前以107年6月15日客會文字1

0700089872號函送「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」實施

計畫，並於107年6月19日至6月22日辦理北區、中區、南

區及東區4場次申辦作業說明會(諒達)。

二、為協助有意願參與旨揭計畫之學校，進行計畫撰寫、課程

規劃、共備專業社群組成等事項，本會訂於107年7月4日(

星期三)下午1時假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132教室(新

北市中和區立人街2號)，辦理旨揭會議，惠請同意貴機關

出席人員及轄內學校人員當日公（差）假與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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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請於107年7月3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前，將報名表(如附件

)E-mail至vicky993233@mail.ssps.ntpc.edu.tw，如有未

盡事宜請洽（02）2943-4353分機802，李厚儀小姐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

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

府教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

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

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

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

各縣市政府客家專責行政機關
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張副教授素貞)、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

民小學、本會文化教育處(含附件) 2018-06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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